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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文件精神，深化聘

任制度改革，合理配置学校人力资源，

我校于2008年7月、2012年6月、 2016

年12月开展了3次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

聘期4年，分为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

工勤技能岗位。

1、历史背景



一、工作背景

2、国家最新精神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20年7月征求意见稿）

• 实现评聘结合：高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管理岗位设置，开展教师职称评

审，并将通过评审的教师聘用到相应岗位，实现教师职称评审与岗位聘任有

效衔接。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 落实教授上课制度，高校应明确教授承担本（专）科生教学最低课时要求，

确保教学质量，对未达到要求的给予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处理。



一、工作背景

3、岗位聘用情况

2016年我校开展上一轮岗位聘用与分类管理工作

 根据不同岗位教师工作特点和发展目标，分类设置岗位，明确了岗

位申报条件和岗位职责，实现能升能降。

 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和潜能，合理定位，申请聘用至相应类别岗位。

2019年开展岗位中期调整工作

 学校“双一流”建设需要，进一步细化岗位设置，理顺教师个人发

展通道，增设专职辅导员岗位及专职实验岗位。

 解决部分教师实际承担的工作任务与所聘岗位的岗位职责要求不一

致的情况。

分类
管理

分类
晋升

人岗
相适

人尽
其才

2019

2016



一、工作背景

学校岗位分为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工勤技能岗位，其中专业技术岗位包

含教师岗位、专职辅导员岗位与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具体岗位如下：

教师岗位

教学型
教学

研究型 研究型

基础
研究类

应用
研究类

成果
转化类

政策
咨询类

基础类

课程类

其他专技岗位

工程技术
岗位

专职辅导员岗位

专职实验
岗位

教育管理
岗位

图书资料
岗位

卫生艺体
岗位

服务支撑
岗位

4、岗位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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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1、实施范围及基本原则

A系列人员，不含进入“预聘-长聘-专聘”教师聘用体系人员及2018

年及以后专职实验岗、辅导员岗、管理职员岗接收的国内外应届毕业

生及博士后出站人员。

实施
范围

聘期期限：2021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评聘结合：实现分级聘任，能上能下；

修订条件：重点修订岗位聘任条件和岗位目标责任中涉及人才培养和

教学工作量的相关条款。

基本
原则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2、原体系人员岗位聘用工作

 时间安排：11月启动，本学期完成；

 条件修订：

• 学校重点修订教学工作量、课程建设等人才培养的相关要求；

• 学院结合十四五规划，修订完善本单位聘期考核及岗位聘用办法。

 工作安排:

• 专技二级中期考核由学校统一组织，其他岗位考核由学院组织；

• 专技三级及以上岗位聘任由学校统一组织，其他岗位聘任由学院组织；

• 要高质量加快推进原体系教师向新体系教师转轨工作，本次岗位聘用同步启

动原体系教学研究型岗位向同级别长聘岗位转轨工作。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3、原体系向新体系转轨工作

 工作原则：

• 学院工作：结合本学院学科建设需求及人才培养任务，修订“预聘-长聘-专聘”

各级岗位聘用条件及岗位目标职责；

• 评聘原则：学院初评，学校终评，择优聘用。

原体系人员
（教学研究型）

新体系岗位
（长聘岗位）

业绩突出，符合聘用条件

提出转轨申请，学校评审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教
授

四级

三级

二级

副
教
授 七级

五级

六级

讲师 八级-十级

长聘副教授

长聘教授
 各学院根据

学科发展目

标，自主制

定岗位聘用

条件和岗位

目标职责。

业绩突出

预/准聘岗位

新
体
系

A档

B档

A档

B档

 为形成长效激励，长聘岗位分设A档和B档两个级别。

3、原体系向新体系转轨工作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4、二级单位机构设置

 院长（主任）任主任、党委书记任副主任；

 院内委员：教授和青年教师代表、部分院领导、学院工会和教代会成员；

 院外委员：校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委员会委员或学部委员（不超过1/3）；

 其他单位成立正职为主任、副职为副主任、成员总数不低于11人或单位

总人数2/3的岗位聘用分委员会。

 职能：

• 审核本单位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下岗位的拟聘人选和所有管理以及工勤

技能岗位的拟聘人选，并将拟聘结果分别报校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委员

会和管理和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审定。

• 负责本单位教学研究型岗位聘用人员转轨至新体系长聘岗位申报人申

报条件审查以及评审工作，并向学校进行排序推荐。

学院岗位
分聘用委

员会

9-11人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5、分工安排

 负责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中期考核以及专业技术二级、三级岗位聘任；

 负责原体系向新体系转轨人员审定。
学校

 负责相关学院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分级聘任评审。学部

 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及以下人员的聘期考核和专业技术四

级岗位及以下的分级聘任；

 组织本单位转轨至新体系长聘岗位的遴选、条件审核、学术评价、

推荐排序等工作。

各学院
单位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6、其他说明

 2019年新增补二级、三级岗位聘用人员不参与本次考核。

 聘期内退休人员，聘期至退休时终止，到期办理退休手续。

 原体系教学研究型教师可自愿提出转轨申请，申请转轨人员不能同时申请原

体系岗位等级晋升；通过转轨评审的原体系教师聘用至新体系岗位，考核合

格同时满足相应长聘岗位上岗条件，但未能通过转轨评审的教师按原岗位等

级续聘。

 双肩挑人员岗位聘用中其教学工作量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7、工作时间安排

动员部署阶段

11月10日 学校召开岗位聘用工作启动布置会，安排部署新一轮岗位聘用工作。

聘期考核阶段

11月30日前
各单位拟定岗位聘用分委员会名单，完善本单位专技三级及以下考核工作方案，完成
本单位聘期考核工作，报学校岗位聘用委员会。

条件修订阶段

11月13日前 教务部牵头修订相关岗位上岗条件和岗位职责中涉及人才培养的相关要求。

11月30日前 各单位修订本单位相关岗位上岗条件和岗位职责，报学校审定。

聘用上岗阶段

12月31日前 完成全校专业技术岗位、管理职员和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工作。

2021年1月15日前 完成岗位聘用结果公示并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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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工勤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2015年及以前入校的参加岗位聘用工作

 2016-2017年入校（不含调入），参加首聘期考核（进行中），考核合格后参加岗位聘用

 2018年及以后入校的（不含调入），聘期满参加首聘期考核，续签合同，进入下一轮岗聘

2015年及以前
入校

2016-2017年
入校

常规聘期考核

首聘期考核

岗
位
聘
用

考核合格
原级聘用

2018年及以后
入校

首聘期考核 续聘

考核合格
原级聘用

1、实验、辅导员、管理职员岗位聘用



三、管理、工勤岗位聘用工作方案

2、分委会组织机构

 成立正职为主任、副职为副主任，成员总数不低于11人或单位总人数2/3的岗位

聘用分委员会

11月10日
启动岗位聘用工作

11月30日前
单位完成考核

12月31日前
完成岗位聘用工作

1月8日前
完成学校结果公示

1月15日前
完成合同签订

10月16日
启动首聘期考核工作

11月6日
单位完成考核

11月13日
学校完成考核

考核合格

原级聘用

3、工作安排



其他要求及联系方式

继续实行评聘工作廉政责任制，保证考核、聘任工作的公正与公平。

各级单位党政领导、各级聘任委员会一定要切实履行肩负的职责，高质量完成本

轮岗位聘用工作。

 联系人：祁志伟、董国昭

 联系电话：010-68912338

 纸质版报送至师资培养室（中心教学楼207）

 电子版发送至shizike@bit.edu.cn

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

 联系人：姚念深、周琳玕

 联系电话：010-68912334

 纸质版报送至人事教育室（中心教学楼108）

 电子版发送至renshichu@bit.edu.cn

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工作



谢 谢！

20


